
重庆市总工会采购公告
	项目名称
	2019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宣传项目
	项目编号
	ZGHCG2019004
	采购方式
	综合
评标

	联系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7号汇源大厦1305室
	联系人
	杨俊杰

	联系电话
	63625267
	传真电话
	63625267

	投标时间
	同谈判开始时间

	谈判开始时间
	2019年5月13日10:30

	谈判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7号汇源大厦11楼会议室

	采购品目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万元)
	总额(万元)

	寻找宣传发布 “巴渝工匠年度人物”活动宣传项目
	见附件
	1
	49
	49

	供应商
资格要求
	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服务或者货物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合格的供应商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一、提交报价时同时提交以下资料：

1. 投标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可用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代替以上三证）加盖单位公章；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 投标人必须提供完整的宣传服务方案；

4. 因采购内容主要集中在本市宣传，投标公司需提供本地宣传平台；

5. 提供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以及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二、此次采购最高限价为490000元（大写：肆拾玖万元整）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报价为包干价，应为完成本项目可能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承办单位组织费用（含宣传、征集、评选与发布）、服务费、人工费及提供服务所需的设备或货物购买（制造）费、辅材费、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培训费及各种应纳的税费。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补偿。

采购方式为综合评标，具体评分方法见附件。
三、付款方式

（一）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按合同金额的50%向乙方支付预付款。
（二）项目验收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按合同金额的50%向乙方支付剩余款项。

四、其他有关规定

（一）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均不得在同一货物招标中同时投标。

（二）同一合同包的货物，制造商参与投标的，不得再委托代理商参与投标。

（三）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四）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五）超过响应文件截止时间递交的响应文件，恕不接收，后果自负。

（六）投标人应自行踏勘现场。投标人自身应对考察中获取的现场资料负责。不管投标人是否踏勘过现场，均被认为在递交投标响应文件之前已踏勘过现场，对本项目的风险和义务十分了解，并在其投标文件中充分考虑了现场和环境条件。

（七）投标人自行承担参加本项目的全部费用，责任和风险。

附件：

项目服务需求
一、活动主题
“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
二、服务期、地点及验收方式
（一）服务期
2019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时间从2019年5月开始到2019年10月底结束，共计6个月。
（二）服务地点：重庆
（三）验收方式：活动结束后，承办单位出具结案报告，并加盖鲜章。报告中包括活动概述、发稿媒体统计、总浏览量、专题报道总结。

三、项目要求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宣传要求

	2019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
	2019/5至2019/10底
	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采取线下开展、线上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参赛者线下进行技术练兵等活动。竞赛过程在网上公开，在网络上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充分展示职工技能提升过程。同时，建立“月评估”“季考核”“年评比”的机制，进行优秀表彰。
	活动宣传分为前期宣传、活动过程、落地暨颁奖典礼现场、后期宣传四个主要过程。

1、宣传方案：方案可执行落地，且至少在1个市级媒体和2个全国宣传平台上宣传发布。宣传平台支持10000并发用户量。

2、预期效果：采用电脑PC端和手机移动端相结合的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内容”的传播优势，引导用户主动转发与分享，同时联合全国性和重庆本地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形成推广矩阵，加强活动的征集和宣传力度。

3、响应机制：活动期间提供7*24的服务响应机制。

4、人员配备：至少4人专职新闻编辑团队，保障新闻采写、宣传发布、广告内容投放等工作顺利进行。


四、评审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值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谈判报价

（10%）
	10
	满足资格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谈判基准价，按下列公式计算每个供应商的谈判报价得分。

谈判报价得分=（谈判基准价/最后谈判报价）×价格权值×100
	/

	2
	服务部分

（75%）
	75
	1.起评分：有效供应商的起评分为20分。参照宣传要求有一条不满足的，从起评分扣除5分，达到3条及以上不满足的，服务部分得分为0分。

2.加分条款：（根据供应商制定活动方案进行评价）

（1）宣传推广强度及方式多样性：①通过2个全国性平台和1个市级平台进行宣传推广：每提供一个得5分，共计不超过15分；②使用同一供应商提供的平台进行图文、音频、视频形式的推广：满足得10分，不满足得0分；③宣传能够精准匹配用户画像：满足得10分，不满足得0分。

（2）提供宣传方案：根据所提供宣传方案情况进行评分，总计不超过10分。
（3）服务保障完备性：根据活动方案评估平台稳定性、人员响应效率等，优得10分，一般得5分，差或者没有提供得0分。
	/

	3
	商务部分

（15%）
	15
	1.业绩：供应商自2017年以来，实施过政府、企事业单位活动宣传或活动执行类项目，单笔金额不低于50万元，每提供1个得5分，最高得10分。

2.资质：拥有2个及以上平台广告授权资质得5分，差或者没有提供得0分。
	以销售合同复印件或其它证明材料复印件为准。


